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新北市現場書寫簡章 

一、目的 

為提倡書法創作風氣，推廣書法藝術，方便學生就近參加決賽，特於

本市舉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之現場書寫。 

二、 組織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一

號) 

三、參賽資格 

取得決賽代表權之學生，其組別包括：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

組、國中普通班組（含技藝班）、國中美術班組、高中（職）普通科組、

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包括藝術與設計類群） 

四、比賽時間 

於 110年 10月 21日(星期四)前，由市賽各區承辦學校以下列方式通

知取得決賽代表權之學生，參加 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於新北市立大觀國中(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一號)舉行之現場書寫

（時間、地點如有變更另行通知）： 

（一） 本局公文函請各得獎學校轉知獲選學生及指導老師，並請各區承辦學

校依據市賽作品背面報名表（附件 1）連絡資料，掛號郵寄參賽通

知。 

（二） 各區承辦學校完成前述作業，即視為參賽通知已送達參賽者，參賽者

及其關係人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提出申訴。 

（三） 未取得決賽代表權者，恕不另行通知。 

（四）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參加臺商專區書法類比

賽，獲國賽之代表者倘無法返臺參加「臺商學校專區」辦理之現場

書寫，為顧及防疫措施及比賽學生權益及公平性，得放寬學生於比

賽當日至就讀學校現場書寫，並簽立切結書(附件 2)後併同作品寄至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委員會」(地址：臺北市

中正區南海路 43號），惟寄達日期最遲不得逾 110年 10月 30日。 



五、 參賽須知 

(一) 參賽者於比賽當日須攜帶在學證明、學生證或附照片之身份證件辦理

報到手續，若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有疑義時，得先准予參賽，由承

辦單位拍照並請簽立切結書以備後續查驗。 

(二) 報到時間為 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上午 9:00至 9:50，比賽程序

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逾時報到則無法參加現場書寫。 

(三) 試題（書寫內容）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提供 49題，現場抽出 2

題，由參賽者自 2題中選取 1題書寫。書寫字體不拘，須落款，但不

可書寫校名。鈐印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四)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提供宣紙，其它筆、墨、硯、墊布、紙鎮、鈐印

等相關用具，皆由參賽者視個人需要自備。 

(五) 書寫時間為 120分鐘(含黏貼報名表時間，90分鐘可離場)。現場提供

每名參賽者空白宣紙 2張（蕙風堂羅紋(H)），參賽者於書寫時間內自

行運用於試墨或書寫，並於書寫完成後自選 1張作品參加決選，其它

用紙請自行攜回。 

(六) 書寫字數部分： 1.國中小學以 28~60字為主 

                   2.高中以 20~60字為主 

(七) 下列事項請參賽者務必遵守，違者現場書寫作品不予列入決選評定： 

1. 比賽時間未開始，禁止翻閱試題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準備用紙。 

2. 比賽時間終了，須立即停筆書寫。 

3. 除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提供用紙，不得使用其他紙張書寫，亦不得

自行攜帶紙張試寫，惟無法返臺參加「臺商學校專區」現場書寫之

獲國賽代表者，可由就讀學校協助提供書寫用紙，紙張材質得放寬

由學校自行選擇，餘仍應遵循相關行政措施及現場書寫簡章規定

（如時間限制、參賽須知及試場規定等）辦理，並請臺商學生密切

注意承辦學校網路公告。 

4. 書寫時除自行準備之墊布，禁止於比賽用紙下墊置其他物品，且墊

布不得繪有米字格、九宮格、田字格等；國小中年級組得於紙下墊

格子，惟格子內不得繪有米字格、九宮格、田字格等，並應予監場

人員檢視。 



5. 不得攜帶行動電話、平板電腦、或其它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錄影 

(音)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進場。 

6. 離場時須遵照承辦單位當日現場安排，由工作人員引導離場。 

(八) 承辦單位有權錄製比賽實況錄音、錄影，除用以申訴事件處理參考，

並得作為推廣教材、活動宣傳及存檔之用。 

(九) 比賽如遇地震、火災等重大事故，由承辦單位依現場狀況決定因應措

施。 

(十) 前述各項參賽須知如有修正，以正式寄發之書面參賽通知為準。 

六、 申訴規定 

(一) 參賽者如有申訴事項，應於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於現場由參賽者本

人填具申請表（附件 3）送交監場主任，逾時不予受理。 

(二) 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有關比賽場地、時

間安排等非比賽規則問題，不得提出申訴。 

(三) 申訴事項由承辦單位組成爭議處理小組處理之，並書面回復申訴人。 

七、 附則 

(一)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有關現場比賽，必要時得

視疫情發展，另行公告相關防疫措施；本比賽各項防疫措施，依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並得依疫情調整比賽賽程。 

(二) 現場書寫作品由承辦單位逕送郵政博物館進行決賽評定，評定成績及

相關事項，悉依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附件 1 

       110學年度                            110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書法類  _________組                                          
    □普通班 
    □美術班 

 書法類  _________組                                          
    □普通班 
    □美術班 

姓   名   姓   名  

題   目   題   目  

縣 市 別 新北市  縣 市 別 新北市 

學校/年級

/科系 
  學校/年級/

科系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 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參賽學生親簽：__________________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 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參賽學生親簽：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表一式兩份，務必黏貼齊全。黏貼方式如下： 

 

 

 

 

 

 

 

 

 

 

 

 

 

 

 

 

 

 

 

 

 

 

 

 
 

 

黏貼位置 

黏貼位置 



附件 2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現場書寫 

切結書（範例） 

 

校名：           

參賽者：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及居家檢疫等措

施，無法返臺參加「臺商學校專區」辦理之現場書寫，爰依「110學年度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新北市現場書寫簡章」規定現場完成書寫，願立本書

切結，保證所敘情事絕無虛偽，如經查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無條件繳回

所得之獎勵及取消行政獎勵。 

 

此致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簽名）            

           監試教師：（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比賽書法類決賽複選申訴事項申請表 
                                            (填表前請先詳閱注意事項) 

申訴人姓名  就讀學校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申訴人簽章  

申訴事項： 

□ 不受理，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受理，並召開爭議處理小組會議。 

處理情形(本欄由承辦學校填寫) 

 

監場主任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申訴事項須由參賽者本人以書面提出。 
2.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比賽結束後
一小時內於現場提交監場主任。 

3.申訴事項經書面受理後，處理情形由承辦學校以書面回復申訴人。 


